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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十二表法》是现代西方公法和私法的重要源头。它制定于远古地中海地区公有制和私有制

并行实验的历史时期，最终采用了私有制路线。一旦制定，就完成了习惯法的成文化，造就了平民和贵

族在接近法律上的平等，成为罗马的法学的基础。但时代的进步造成该法的一些规定过时，最终于公元

前３９０年在高卢人的入侵中灭失。尔后，它存在于后世作家对它的引述中。近现代许多学者为还原《十

二表法》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比较好的还原方法是把该法的条文与还原它依据的史料同时展示。

关键词　《十二表法》　罗马公法　罗马私法　罗马诉讼法　十人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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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维说：《十二表法》是“所有的公私法的源头”。〔１〕此为古人之语。今人波兰华沙大学法律

系罗马法教研室主任玛利亚·扎布洛斯卡教授采取同样的立场，证明《十二表法》的许多规则仍旧

保留在西方法中，构成当代许多法律原则的渊源。〔２〕我国学者显然赞同上述结论，故对《十二表

法》有相当之研究。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３１日在中国知网检索，篇名中包括“十二表法”字样的文献有１３

篇，篇名中包括“十二铜表法”的文献有７篇。其中不乏深入之论，例如研究制定《十二表法》的阶

级斗争背景的论文，〔３〕比较《十二表法》与《汉谟拉比法典》的论文，〔４〕比较《十二表法》与《法经》

的论文，〔５〕比较《十二表法》与美国宪法的论文。〔６〕但美中不足的是，既有文献对制定《十二表

法》的意识形态背景以及对该法的还原经过无一论及，本文拟填补这一空白。

上篇　《十二表法》的制定

（一）制定时的意识形态环境

此等环境表现为在当时的地中海世界，在《十二表法》制定前已发生了一场法典编纂运动，它

们林林总总，体现了私有制路线和公有制路线的斗争，罗马人选择了前者，所以，《十二表法》是一

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法典，大力保护私人财产权，而斯巴达人选择了后者。后种路线的代表人物

是柏拉图，他在其《理想国》中鼓吹这一路线。前种路线的代表人物是巴内修（Ｐａｎａｅｔｉｕｓｏｆ

Ｒｈｏｄｅｓ，约公元前１８５—前１０９），他把土地所有权的观念带到罗马，并把保卫此等所有权当作国家

的首要义务，且把土地所有权问题作为学术和文化讨论的中心问题。〔７〕巴内修的思想影响了包括

西塞罗在内的罗马精英阶层。可以说，罗马人的这一选择决定了尔后西方法发展的主流方向，尽

管以后出现过公有制言论，但都是支流。

（二）《十二表法》的制定

１．保民官提出制定成文法的要求

制定《十二表法》是平民和贵族长期的阶级斗争的成果。这两个阶级彼此间的斗争持续已久，

每次斗争都以平民的争权成功和贵族的让步告终。平民的政治领袖是保民官，他们总是代表自己

的阶级提出政治要求。

公元前４６２年，保民官盖尤斯·阿尔萨（ＧａｉｕｓＴｅｒｅｎｔｉｌｉｕｓＨａｒｓａ）利用执政官正在外与伏尔喜

人作战的时机，向元老院提出，“为了一劳永逸地禁绝这种漫无拘束的恣睢放纵”，必须制定成文法

限制执政官的权力，“绝不允许执政官把自己的放肆和任性当作法律”。他要求成立起草法律的五

人委员会。这个建议被推迟审议，后被重复提出，成为平民 贵族、保民官 执政官冲突的核心。公

元前４５３年，当年的保民官让步，提出由贵族和平民共同组成立法委员会，颁布对双方都有利的法

律。贵族们接受了这一建议。于是派一个由元老组成的三人团去希腊考察取经。他们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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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ｐ．ＰｏｓｔｈｕｍｉｕｓＡｌｂｕｓ，Ａ．Ｍａｎｌｉｕｓ和Ｐ．ＳｕｌｐｉｔｉｕｓＣａｍｅｒｉｎｕｓ。
〔８〕考察期间平民停止与贵族的抗

争。关于考察团的使命，李维说：“罗马派遣他们到希腊去是为了抄写著名的梭伦法典，以及调查

希腊各国的现状、法律、立法过程。”〔９〕不过，关于这里说到的希腊是意大利南方的大希腊还是希

腊本土，有争议。后说为通说。

为了克服了解希腊法制的语言障碍，考察团还聘请了以弗所人埃尔默多罗斯（Ｈｅｒｍｏｄｏｒｕｓ）当

翻译。有人认为他是《十二表法》的真正作者。〔１０〕其论据是彭波尼说到，某些作者认为，某个被流

放到意大利的以弗所人埃尔默多罗斯负责制定这一法律（Ｄ．１，２，２，４）。这些作者有普林尼、斯特

拉波、狄奥尼修斯。无论如何，罗马的大会场上有埃尔默多罗斯的雕像。〔１１〕这应该是感谢性的。

２．考察团考察的私有制路线的立法例

（１）雅典的梭伦立法（公元前５９４）。考察团来到了伯里克利时期及全盛时期的雅典，考察持

续一年多。〔１２〕为此，伯里克利在阵亡将士葬礼上的演说中说：“我们的制度是别人的模范。”〔１３〕梭

伦立法本身就是公布在十几块法表中，其中有设立元老院、禁止嫁资、禁止买卖婚的规定，并创立

了遗嘱法，打破了法定继承独统天下的局面，限制夫妻间的赠予，把欺诈和胁迫定为影响法律行为

效力的原因，禁止服丧的人毁容，不得过度痛哭、装殓死者的衣服不得超过３套，按行业划分居民，

把水公产化，等等。〔１４〕

（２）罗克里立法。十人委员会还受到罗克里（Ｌｏｃｒｉ）立法的影响，罗克里是希腊中部的一个多

里安部落，其公元前６６０年的扎雷乌科（Ｚａｌｅｕｃｏ）立法被借鉴。扎雷乌科被认为是西方世界的第一

个立法者。他有如下法律传世：

① 任何人都不得转让其祖产，经受公众知晓的不幸的除外。

② 不许罗克里人占有男奴或女奴。

③ 应挖掉通奸者的一只眼。

④ 禁止妇女穿金色的衣服和丝绸衣服，并不得以做作的方式打扮，为求夫目的如此做的

除外。　

⑤ 已婚妇女在与家人去集议场的时候应穿白衣，并由一名女奴伴随。未婚妇女可以穿各色

衣服。

⑥ 不得带铁器参加元老院会议。

⑦ 对从远方回来问新闻的人，处罚款。

⑧ 对违背医生的令状饮酒的病人，判死刑。

⑨ 在为尸体建造坟墓后，禁止为死者哭泣甚至宴饮。

⑩ 在两人尝试调解之前，禁止审判他们的事情。

瑏瑡 如果食品不是出自同一生产者，则禁止出售之。

瑏瑢 盗贼处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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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瑣 挖了别人一只眼的人，也挖他一只眼。

瑏瑤 向元老院提出一个改革方案或一个有效法律的替代品的人，应套绳索于颈，准备在提案未

得批准的情形被绞死。〔１５〕

（３）克里特的《格尔蒂法典》（公元前５００年制定，据说是欧洲第一部法典）。该法典承认奴隶

制，以罚款惩罚诱奸和通奸，允许离婚，但离婚后生的孩子归丈夫，他不要的除外。承认继承制度，

但男女在继承份额的取得上不平等，男２女１。实行分别财产制。承认抵押制度。承认收养制

度。〔１６〕它的内容主要是私法规范，这点对欧洲的法律传统影响很大，以赔偿取代了报复制度，这些

可能比《十二表法》进步。〔１７〕〔１８〕

（４）卡农达（Ｃａｒｏｎｄａ，公元前６世纪卡塔尼亚的立法者）立法。它发生在意大利南方的卡塔尼

亚，此等立法包括镇压遗嘱伪造者的立法，以及惩罚军人犯罪者的立法，对这样的罪犯，不是处死

刑，而是让犯人穿女装在市场上展览３天。〔１９〕并第一个以刑罚对伪证罪进行打击。〔２０〕

３．考察团考察的公有制路线的立法例

从李维的记述来看，十人委员会的考察对象不限于雅典，还包括其他希腊城邦，例如斯巴达，

其公元前７５０年的莱库古立法被借鉴。莱库古担任过斯巴达的国王，据说曾游历克里特，根据这

里的法律为斯巴达制定了法律，〔２１〕其中受到德尔菲神谕的影响。其内容为：（１）设立元老院；

（２）重分土地；（３）实行公产主义式的经济，取消货币，提倡简朴，反对奢侈，搞公共食堂。法律不

成文，内容多公法。罗马人吸收了其简朴主义思想，但排斥其共产主义的不成文法思想。莱库古

立法对柏拉图（公元前４２７—前３４７）的《理想国》产生了影响，理想国的许多制度描述以莱库古时期

的斯巴达为蓝本。

４．立法团希腊考察否定说

维科（１６６８—１７４４）认为从雅典输入《十二表法》是一个虚构，该法应是罗马的本土文化产

物。〔２２〕传播论认为一个东西一定要由一个民族发明，然后传播到其他民族，这种说法反映了希腊

人的虚荣心。〔２３〕《十二表法》应是拉丁区域各民族的习俗的表现，是拉丁地区部落自然法的伟大见

证。〔２４〕《十二表法》比德拉古立法、梭伦立法和莱库古立法高明。〔２５〕立法团希腊考察说只有狄奥

尼修斯记载过，有人认为他是为了彰显自己的祖国是罗马的法律老师而伪造此事。〔２６〕当时去希腊

旅行困难，罗马人的使节不懂希腊语，希腊人没有任何关于他们的记载，使节派出的时间不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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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古罗马］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罗慕洛传》（上册），黄宏熙主编，吴彭鹏译，商务印书馆

１９９０年版，第８９页。

参见［意］维科：《新科学》，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第２２页。

参见前注〔２２〕，维科书，第８８页。

参见前注〔２２〕，维科书，第９０页。

参见前注〔２２〕，维科书，第１１９、３９９页。

ＥｕｇｅｎｉｏＬｅｌｉｅｖｒｅ，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８〕，ａｔ２４．



等，都考验《十二表法》借鉴希腊人说法的坚固性。人们甚至认为，罗马人向希腊派出过使团的说

法不过是为了折辱罗马人。此论的主张者假定世界上同时存在的人民，有的处在幼年期，有的处

在青春期，有的处在青年期，有的处在壮年期或老年期。〔２７〕罗马人被说成是幼年期的人民要向成

熟期的希腊人学习了。

５．《十二表法》的制定经过

公元前４５１年考察团回国后，成立十人委员会起草法律，其中有３名考察团员，另加７名贵族，

否定了平民参与立法的要求。这１０人是：

阿庇尤斯·克劳丢斯（ＡｐｐｉｕｓＣｌａｕｄｉｕｓ），时任执政官

提图斯·奥古里努斯（ＴｉｔｕｓＧｅｎｕｃｉｕｓＡｕｇｕｒｉｎｕｓ），时任执政官

提图斯·奇库里努斯（ＴｉｔｕｓＶｅｔｅｒｉｕｓＣｒａｓｓｕｓＣｉｃｕｒｉｎｕｓ），公元前４９４年的执政官，在任时处

理过平民的第一次撤离

盖尤斯·优流斯·尤鲁斯（ＧａｉｕｓＩｕｌｉｕｓＩｕｌｌｕｓ），公元前４８２年的执政官

奥鲁斯·曼流斯·乌尔索内（ＡｕｌｕｓＭａｎｌｉｕｓＶｕｌｓｏｎｅ），公元前４７４年的执政官

塞尔维尤斯·苏尔毕丘斯·卡麦里努斯·科尔努图斯（ＳｅｒｖｉｕｓＳｕｌｐｉｃｉｕｓＣａｍｅｒｉｎｕｓ

Ｃｏｒｎｕｔｕｓ），公元前５００年的执政官

普布流斯·绥克斯求斯·卡皮托（ＰｕｂｌｉｕｓＳｅｘｔｉｕｓＣａｐｉｔｏ）

普布流斯·库里亚求斯·费斯图斯·特里杰米努斯（ＰｕｂｌｉｕｓＣｕｒｉａｔｉｕｓＦｉｓｔｕｓＴｒｉｇｅｍｉｎｕｓ），

公元前４５３年的执政官

提图斯·罗密流斯·罗库斯·梵蒂冈努斯（ＴｉｔｕｓＲｏｍｉｌｉｕｓＲｏｃｕｓＶａｔｉｃａｎｕｓ），公元前４５５年

的执政官

斯普流斯·波斯度缪斯·阿尔布斯·雷吉伦塞（ＳｐｕｒｉｕｓＰｏｓｔｕｍｉｕｓＡｌｂｕｓＲｅｇｉｌｌｅｎｓｅ），公元

前４６６年的执政官 〔２８〕

阿庇尤斯·克劳丢斯是他们的灵魂。

是年，罗马进入非常状态，形成十人独裁，对他们的决定不得上诉。取消了保民官。阿庇尤

斯·克劳丢斯担任委员会的主席。１年后制定了十表法律，经人民讨论后交付百人团会议表决

通过。

为了补充，还需两表，为此于公元前４５０年成立了第二个十人委员会，它由如下成员构成：

阿庇尤斯·克劳丢斯·克拉苏斯

马尔库斯·科尔内流斯·纳路基内恩西斯（ＭａｒｃｕｓＣｏｒｎｅｌｉｕｓＮａｌｕｇｉｎｅｎｓｉｓ）

马尔库斯·塞尔鸠斯·埃斯奎里努斯（ＭａｒｃｕｓＳｅｒｇｉｕｓＥｓｑｕｉｌｉｎｕｓ）

路求斯·米努求斯·埃斯奎里努斯·奥古里努斯（ＬｕｃｉｕｓＭｉｎｕｃｉｕｓＥｓｑｕｉｌｉｎｕｓＡｕｇｕｒｉｎｕｓ），

公元前４５８年的执政官

昆图斯·法比尤斯·维布兰斯（ＱｕｉｎｔｕｓＦａｂｉｕｓＶｉｂｕｌａｎｕｓ），公元前４６７年的执政官

昆图斯·波特留斯·立波·维索鲁斯（ＱｕｉｎｔｕｓＰｏｅｔｅｌｉｕｓＬｉｂｏＶｉｓｏｌｕｓ）

提图斯·安托纽斯·梅农达（ＴｉｔｕｓＡｎｔｏｎｉｕｓＭｅｒｅｎｄａ）

切索·兑流斯·龙古斯（ＣａｅｓｏＤｕｉｌｌｉｕｓＬｏｎｇｕｓ）

斯普流斯·奥比尤斯·科尔尼切恩（ＳｐｕｒｉｕｓＯｐｐｉｕｓＣｏｒｎｉｃｅｎ）

·９５·

徐国栋：《十二表法》的制定、灭失与还原（上）

〔２７〕

〔２８〕

ＥｕｇｅｎｉｏＬｅｌｉｅｖｒｅ，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８〕，ａｔ１１１．

ＳｅｅＨｕｇｈＣｈｉｓｈｏｌｍ（Ｅｄ．），犈狀犮狔犮犾狅狆犱犻犪犅狉犻狋犪狀狀犻犮犪 （１１ｔｈＥｄ．）（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１１）．



曼纽斯·拉布雷尤斯（ＭａｎｉｕｓＲａｂｕｌｅｉｕｓ）〔２９〕

可以看出，第二个十人委员会的成员基本全部更换，只有阿庇尤斯·克劳丢斯留任，他仍然领

头。第二个十人委员会吸收了平民参加，例如，切索·兑流斯·龙古斯就是平民。他们制定了后

两表，按同样的程序通过。至此，《十二表法》全部编成，装贴在集议场的墙上。历史学家Ｃａｓｓｉｕｓ

Ｄｉｏ说表是青铜制成的，所以后世有《十二铜表法》之说。事实上，罗马人有把法律制成铜表存入国

库的习惯。〔３０〕也有人说是刻在象牙表上的。

第二个十人委员会尝到了权力的甜头，不愿交权，宣称要把自己变成十人王。其首领阿庇尤

斯·克劳丢斯爱上了平民姑娘维吉尼娅（其父亲为保民官，在前线作战），但他作法自毙，不能与她

结婚。为了得到她，他委托手下说维吉尼娅是自己的女奴的后代，因而归自己所有。维吉尼娅的

父亲得知此事后赶回罗马，杀死女儿以使其得到自由，引发民变，平民又撤退到圣山。贵族认识到

事态严重，遂逮捕阿庇尤斯并要将他判刑，阿庇尤斯不堪受辱，在开审前夜自杀，十人委员会因此

解体。〔３１〕

公元前４４９年执政官和保民官被重新任命。同年颁布了关于保民官权力的《瓦雷流斯申诉

法》，规定保民官、平民营造官和十人委员会成员不可侵犯，恢复了共和制度。

在历史上未见过如此郑重其事地立法的先例。《十二表法》一经制定，就成为罗马的公法和私

法的源头，开创了罗马的法制国家时代。

６．制定《十二表法》的意义

《十二表法》是平民与贵族进行斗争的核心成果，其意义非常特别。

首先，它是阶级斗争和阶级妥协的成果，具有宪法的性质，尽管社会资源的分配仍然不利于平

民，但贵族做出了一定的让步，例如，他们接受了法律的成文法化，由此把法从祭司团的垄断中解

放出来，罗马国家之法的主要形态由习惯法转化为制定法，从这个意义上讲，《十二表法》不是Ｉｕｓ

ｃｉｖｉｌｅ，而是Ｌｅｘｃｉｖｉｌｅ（市民的法律）。

其次，作为对既有的世俗法进行法典编纂的结果，它还使神法与人法的界限明确化，因此其颁

布也是一场法律世俗化的运动，此后就形成了世俗的市民法学取代过去的祭司法学。

再次，在这部法律中，首次使用了“市民”的概念（第一表第４条等），这是一个个人的概念。个

人性的“市民”概念在《十二表法》中的出现，在罗马人的团体主义的哲学观念上打开了一个使未来

的个人主义的市民法成为可能的缺口。当然，由于社会主体从团体到个人的演变，它也使调整市

民人际关系的市民法成为可能。

（三）《十二表法》中一些规定的过时

在远古时期，《十二表法》中的一些规范就已过时。它们有如下列：

１．时效婚

盖尤斯在其《法学阶梯》１，１１１中说，这一规则后来被法律废除，另一方面，在习惯中也被弃置

不用。〔３２〕那么，这一制度是何时，被什么法律废除的？据说，在西塞罗的时代，时效婚还存在，学者

认为它是在奥古斯都时期被废除的，操刀的法律可能是公元９年的《关于婚姻的帕皮尤斯和波培

乌斯法》（ＬｅｘＰａｐｉａＰｏｐｐａｅａＮｕｐｔｉａｌｉｓ）。
〔３３〕

·０６·

交大法学　２０１５年第３期

〔２９〕

〔３０〕

〔３１〕

〔３２〕

〔３３〕

ＨｕｇｈＣｈｉｓｈｏｌｍ，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２８〕．

参见［古罗马］苏维托尼乌斯：《罗马十二帝王传》，张竹明等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５年版，第１５页。

参见前注〔９〕，盐野七生书，第１２４页。

参见［古罗马］盖尤斯：《盖尤斯法学阶梯》，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４０页。

Ｃｆｒ．ＬｏｒｅｎｚｏＦｒａｎｃｈｉｎｉ，ＬａｄｅｓｕｅｔｕｄｉｎｅｄｅｌｌｅＸＩＩｔａｖｏｌｅｎｅｌｌｅｔａｒｃａｉｃａ，Ｍｉｌａｎｏ，Ｖｉｔａ＆Ｐｅｎｓｉｅｒｏ，２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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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建筑物之间的间隔距离

第七表第１条规定建筑物之间应留两尺半的空地。但公元前３９０年，罗马人遭遇高卢人入侵，

城市被焚。重建时由于人口日增，地价高涨。于是，新建房屋多不再遵守留空地的规定，而是多毗

连而建，以墙分界。〔３４〕

３．族亲继承

《十二表法》把族亲作为第三顺位的法定继承人。但这种继承到西塞罗时期只有一个残迹了。

在西塞罗的《论演说家》１，２９，１７６中保留了这方面的一个案例。其中，马尔切鲁斯和贵族克劳丢斯

争一个解放自由人之子的遗产。马尔切鲁斯属于克劳丢斯氏族中的平民支派。马尔切鲁斯解放

了一个奴隶。被解放者采用解放者的族名，因而属于克劳丢斯氏族。该奴隶有一个儿子，后来无

遗嘱而死。这个儿子是生来自由人，但他没有当然继承人和宗亲。此时其遗产应归族亲继承，克

劳丢斯氏族据此要求继承其遗产。马尔切鲁斯支派依据同样的理由要求继承，到了这里，问题成

了到底归大氏族还是小氏族继承。该案在百人法院审理，最终的处理结果未知。但该儿子显然不

符合其祖先中无奴隶的族亲条件，所以，贵族克劳丢斯氏族继承到他的遗产的可能十分渺茫。但

马尔切鲁斯也无甚理由继承此人，顶多可以求助恩主权的扩张而已。〔３５〕

４．处死债务人的制度

该制度在昆体良的时代已停止适用，因为昆体良的《演说术阶梯》３，６，８４记载：“确实，有些做

法依自然不值得赞许，但依法允许，例如在《十二表法》中，就允许在债权人中分割债务人的尸体，

这一法律后来根据公共道德废除了。”〔３６〕

５．杰流斯列举的在其时代已过时的制度

奥鲁斯·杰流斯在其《阿提卡之夜》１６，１０，８中说：有关无产者、庄园主、萨那特斯人、保证人、

副保证人、２５阿斯、同态复仇、双手举着一个盘子、腰围遮羞布，所有这些《十二表法》中的古代规范

都过时了，《艾布求斯法》废除了它们，只留下了百人团审判的内容。〔３７〕《艾布求斯法》颁布于公元

前１３０年或从公元前１９９年到公元前１２６年期间，其内容是废除法律诉讼，启用程式诉讼。杰流斯

提到的“无产者、庄园主、萨那特斯人、保证人、副保证人”都属于民事诉讼规范中的术语，它们可能

跟着法律诉讼被废除了。但“２５阿斯、同态复仇、双手举着一个盘子、腰围遮羞布”属于侵权行为法

和刑法中的惩治盗窃法，这方面的规定可能也被废除。杰流斯提到的废除肯定是局部的，至少保

留了百人团审判的规定，还可能包括许多其他规定。

中篇　《十二表法》的灭失

（一）高卢人的崛起

在王政末期以前，罗马人不知高卢人的存在。高卢人即凯尔特人，他们的文明产生于公元

前１０００年左右。高卢人最初住在欧洲中部，后来沿莱茵河向西迁移，定居在大约相当于现代的

法国、比利时、部分荷兰和大部分瑞士等地方。高卢人主要从事农业劳动，有５００万到２０００万

人口，由５００个左右的以家族血缘为纽带的部落组成。一些部落基于相同的血缘组成城邦。在

·１６·

徐国栋：《十二表法》的制定、灭失与还原（上）

〔３４〕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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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２世纪到公元前１世纪期间，不同的城邦经常交战。〔３８〕高卢人后来分成许多支族向各地

移动，一支渡海到不列颠，成为现在的苏格兰人的祖先，一支越过比利牛斯山进入西班牙，一支

越过阿尔卑斯山进入意大利波河流域。〔３９〕正是这最后一支与罗马人遭遇，导致了《十二表法》

的灭失。

（二）高卢人与罗马人的冲突

公元前３９１年，高卢人为了摆脱人口过剩的危机，分出部分人口越过阿尔卑斯山向亚平宁半

岛寻找生存空间，攻打埃特鲁斯人的地盘，庇护过罗马最后一任王高傲者塔克文的埃特鲁斯城邦

克鲁西乌姆首当其冲。高卢人的高大身材、众多的数目和奇特武器吓坏了他们，于是不顾与罗马

的历史杯葛向其求援。罗马人派出最强悍的法比尤斯氏族的三兄弟去警告高卢人不得攻击未侵

犯过他们的民族。高卢人表示愿意和平，但要求克鲁西乌姆人把超过其耕种能力的土地给他们。

于是，罗马人问他们根据什么权力以战争的威胁向克鲁西乌姆人提出土地要求，并问高卢人进入

埃特鲁斯来干什么？罗马人得到的傲慢的回答是，他们的武器就是他们的权力，一切东西都是属

于勇敢者的。至此，双方的情绪都激动起来了，都挥动武器投入战斗。这时，罗马的使节们也义愤

填膺，违反“万民法”，也拿起了他们的武器。其中的一个法比尤斯还杀死了一个高卢人的酋长，在

剥尸体盔甲时被高卢人认出。

罗马使节的敌对行为冒犯了高卢民族，这一民族中有些人主张立刻向罗马进军，但长者们认

为应该先遣使去罗马提出正式抗议，要求交出那几个具有法比尤斯族名的人作为违反“万民法”的

制裁，以此履行宣战前的“提出要求”程序。高卢人的使节们提出要求后，罗马元老院虽不同意法

比尤斯族人们的行为，承认蛮族提出的要求是公正的，但由于政治利益的关系，他们不能对地位这

样高的人颁令定罪。而就在这个节骨眼上，３个违反了“万民法”的法比尤斯中的一个，竟然被选为

军事保民官。〔４０〕这样，高卢人知道他们的使节遭到了轻视，违反“万民法”的人竟然得到了荣誉。

他们怒火中烧，〔４１〕于是发动了对罗马的进军。

（三）罗马沦陷

面对高卢人的进军，罗马人轻敌，没有认真征募军队，所以，当高卢人兵临城下时，罗马人不足以

迎敌。公元前３９０年７月１６日，罗马军队与高卢军队在阿里亚河边交战，罗马人败绩。于是，罗马人

决定让有作战能力的年轻人和元老院的精壮部分登上城堡和卡皮托尔山。祭司把国家圣物都带走

了。〔４２〕公元前３９０年７月１８日，高卢人进入空城罗马，杀死年老的元老，大肆放火焚烧公共建筑。高

卢人占领罗马７个月，罗马的幸存者困守在卡皮托尔山丘上。但高卢人也粮草殆尽，而且疾病流行，

而罗马城周围的市镇时常有抵抗力量出现。高卢人处在尴尬的境地，有与罗马人议和之心。

（四）罗马光复

此时，罗马城外的抵抗力量只听从被放逐的卡米卢斯的号召，元老院派人召回卡米卢斯，授予

他独裁官的权位。〔４３〕同时，委托军事保民官与高卢人的首领布伦努斯谈判后达成协议，罗马人欲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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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１０００磅黄金买得高卢人退兵，但高卢人使用假秤，罗马人对此恼火，但高卢人的首领布伦努斯

说遭受诈欺是被征服者的霉运。此时独裁官卡米卢斯赶到，认定元老院的代表与高卢人订立的协

议是非法的，因为没有经过他这个独裁官的同意。于是两军搏斗，高卢人败绩，罗马得到光复。〔４４〕

尽管回到罗马人手中的城市已残破不堪，卡米卢斯仍举行了一个凯旋式。众神的祭司和执事把埋

在地下或随身带着逃难的各样圣品拿出来，展示给大家看。卡米卢斯向众神做了祭献，并命在全

城斋戒涤罪后修复原有的神庙。〔４５〕李维６，１，１０记载：《十二表法》像其他历史纪念物一样得到了

重建。〔４６〕

（五）关于罗马光复后《十二表法》下落的争论

通说认为《十二表法》在高卢大火中焚毁了，也有可能被高卢人当作战利品掠走了，〔４７〕那为何

罗马人不重建《十二表法》的载体？卡米卢斯的确进行了各种重建，他不重建《十二表法》是为了让

成文法重新变成不成文法？这是有可能的，因为狄奥尼修斯说（１０，３），《十二表法》在颁布后一个

世纪中，解释这部法典的权利都局限于大祭司团。彭波尼（Ｄ．１，２，２，６）也说，直到那时，大祭司团

只向贵族开放。〔４８〕维科也说，颁布《十二表法》一百年之内还由贵族藏在立法院里保密，不让平民

们知道。〔４９〕

俄国学者科凡诺夫持《十二表法》被祭司们藏起来说，他称有李维提供的论据。确实，李维提

到祭司们把各种圣物都埋在地下了或带走了。《十二表法》对于罗马人如此重要，难道不属于这样

的圣物？尤其是大祭司曾有保管法律的职责，在高卢人入侵时，他有可能把《十二表法》藏起来或

带走。

所以，一些学者不说《十二表法》被高卢人焚毁，只说该法在高卢人入侵后“灭失”。该词既可

涵盖“焚毁”，也可涵盖“私藏”（有些人为了自己或其阶级的利益把《十二表法》隐匿起来），无论出

于何种原因，效果就是后人不能直接见到《十二表法》了，故谓之灭失。

确实，高卢人的入侵造就了一些无头案。例如高卢黄金案。公元前３８１年，曼流斯说贵族隐

藏了高卢黄金财宝。如果贵族把这笔钱交出来，平民就可从债务中解脱。〔５０〕

以上讨论以确实颁布过《十二表法》为前提争论它是否在高卢入侵中灭失，下面的讨论则否认

按照立法程序颁布过《十二表法》。此论也关乎后人对《十二表法》的还原问题，故一并介绍于此。

意大利学者埃托雷·派斯（ＥｔｔｏｒｅＰａｉｓ，１８５６—１９３９）于１９０８年发表了《编订与公布〈十二表

法〉的年代》一文，其中质疑《十二表法》的编订和颁布时间。他认为，《十二表法》不是在公元前４世

纪初由十人委员会在罗马编订的，而是阿庇尤斯·克劳丢斯的秘书福劳维（Ｆｌａｖｉｕｓ）公布的市民

法。〔５１〕福劳维市民法（ＩｕｓｃｉｖｉｌｅＦｌａｖｉａｎｕｍ）出现于公元前３０４年。根据彭波尼的记载，“阿庇尤

斯·克劳丢斯把有关这些诉讼的材料加以收集和整理之后，他的文书，一个被解放奴隶的儿子聂

乌斯·福劳维拿走了这本书，将之公布于人民。在当时，这个礼物受到了人民的欢迎，因而人民选

他为平民保民官、元老和市政官。这本包含诉讼的书被称作福劳维市民法”。〔５２〕

·３６·

徐国栋：《十二表法》的制定、灭失与还原（上）

〔４４〕

〔４５〕

〔４６〕

〔４７〕

〔４８〕

〔４９〕

〔５０〕

〔５１〕

〔５２〕

参见前注〔４３〕，普鲁塔克书，第２９５页及以下。

参见前注〔４３〕，普鲁塔克书，第２９６页及以下。

ＶｏｉｒＰ．Ｆ．Ｇｉｒａｒｄ，犔犎犻狊狋狅犻狉犲犱犲狊犡犐犐犜犪犫犾犲狊（Ｐａｒｉｓ，１９０２），ｐ．１３．

Ｃｆｒ．ＲｏｄｏｌｆｕｓＳｃｈｅｏｌｌ，犔犲犵犻狊犇狌狅犱犲犮犻犿犜犪犫狌犾犪狉狌犿犚犲犾犻狇狌犻犪（Ｌｉｐｓｉａｅ，１８４６），ｐ．１．

参见前注〔２２〕，维科书，第２９３页。

参见前注〔２２〕，维科书，第３１７页。

参见前注〔４２〕，李维书，第２２９页。

Ｐ．Ｆ．Ｇｉｒａｒｄ，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４６〕，ａｔ２．

Ｄ．１，２，２，７．



法国学者爱德华·兰伯特（ＥｄｏｕａｒｄｏＬａｍｂｅｒｔ）在派斯观点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怀疑《十二

表法》的物理存在。〔５３〕不过，他是把《十二表法》与埃流斯·佩都斯·卡图斯（ＳｅｘｔｉｕｓＡｅｌｉｕｓＰｅｔｕｓ

Ｃａｔｕｓ）的《三分》等同起来。〔５４〕公元前２世纪，按彭波尼的说法，埃流斯·佩都斯·卡图斯出版了

《三分》（Ｔｒｉｐｅｒｔｉｔａ），其第一部分是《十二表法》；第二部分是法学家对《十二表法》的解释；第三部分

是法律诉讼。〔５５〕他认为，《十二表法》不是一个被任命的委员会的产物，而是在公元前２世纪完成

的文学加工的成果，其时，佩都斯完成了《三分》。该书第一次不仅评注，而且收集了古代法学的习

惯法规范。这样，问题不是《十二表法》何时编订与颁布，而是该法是真是假的问题。〔５６〕按他这种

方法推理，整个的罗马史将被毁了，关于卡米卢斯的记述也失去了可信性。〔５７〕

德国学者舍尔（Ｓｃｈｌｌ）的解释更加圆通。他认为《十二表法》确实被大祭司藏起来了，埃流

斯·佩都斯·卡图斯的《三分》把它披露出来。〔５８〕

下篇　《十二表法》的还原

如前所述，《十二表法》在公元前３９０年高卢人入侵罗马造成的大火中灭失。在大约２０００年

以后，法国学者雅克·虢多弗雷多（ＪａｃｑｕｅＧｏｄｅｆｒｏｙ，１５８７—１６５２）在１６１６年开始根据后人的转述

复原这一法律。后人留下哪些转述呢？有如下列：

（一）转述《十二表法》条文的诸古书

１．西塞罗的著作

作为一个法学家，西塞罗在自己的著作中多次援引并分析《十二表法》中的规范。这些著作有

《论法律》《论共和国》《论义务》《地方论》《腓利比》。读者在本文的“《十二表法》每条依据的史料展

示”部分可发现，《十二表法》有２４个条文是根据西塞罗的上述著作还原的。

２．盖尤斯的著作

盖尤斯的鼎盛年代是１６１年，其时，他出版了自己的《法学阶梯》。所以，他生活的年代与

《十二表法》相隔六百多年，尽管如此，他仍然写了《十二表法评注》，此书记录了《十二表法》

的一些片段并可能反映该法的叙事顺序。另外，他的《法学阶梯》也记录了《十二表法》的一些

规范。

３．奥鲁斯·杰流斯的《阿提卡之夜》

奥鲁斯·杰流斯（ＡｕｌｕｓＧｅｌｌｉｕｓ，１２５—１８０）出生于罗马，在罗马学习了修辞学和语法，于１４１

年或１５１年到雅典学习修辞学和哲学，在那里完成了《阿提卡之夜》。阿提卡是雅典的别称，由于

杰流斯是在雅典的漫漫冬夜完成的此书，遂命名为《阿提卡之夜》。这不是一部铺陈作者理论或观

察的书，而是一部书籍摘抄和读书笔记的混合，由此保留了许多现已佚失的古书的片段。由于他

是罗马人，而罗马人按法律生活，反映生活的书籍自然多法律内容，所以，《阿提卡之夜》多涉法律。

由于其法律性，《阿提卡之夜》成为后世学者研究罗马法的重要资料。其对于还原《十二表法》，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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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提供良多资料。

４．费斯都斯的《论字义》

费斯都斯（ＳｅｘｔｕｓＰｏｍｐｅｉｕｓＦｅｓｔｕｓ）是罗马语法学家，公元前２世纪下半叶为其兴盛期。他

的《论字义》是一部２０卷的辞书，但词为事的反映，所以该书也是一部反映费斯都斯时代社情的

百科全书式的著作。此等社情的一个方面是罗马人的法律生活，由此涉及一些《十二表法》的

规定。

５．瓦罗的《论拉丁语》

瓦罗（ＭａｒｃｕｓＴｅｒｅｎｔｉｕｓＶａｒｒｏ，公元前１１６—前２７）曾是恺撒的追随者，退出政坛后专心于学

术，写下了如题著作。这是一部２５卷的作品，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讲拉丁词源；第二部分讲词

的变格变位；第三部分讲句法。在分析语言现象的过程中，瓦罗把《十二表法》的一些规定当作范

本来分析，由此把它们保留下来。

６．乌尔比安的《乌尔比安篇目》

此书的拉丁文名称是ＴｉｔｕｌｉＵｌｐｉａｎｉ，该书全名为ＴｉｔｕｌｉｅｘｃｏｒｐｏｒｅＵｌｐｉａｎｉ，意思是从乌尔

比安全集中摘录的一些题。又称《乌尔比安规则集》。它是９世纪或１０世纪末在高卢发现的

一个抄本，出自ＦｌｅｕｒｙｓｕｒＬｏｉｒｅ本笃派修道院。
〔５９〕它分为２９题，其中转述了一些《十二表

法》的规定。

７．《梵蒂冈残篇》

这是红衣主教安杰洛·马伊（ＡｎｇｅｌｏＭａｉｉ，１７８２—１８５４）于１８２０年在梵蒂冈图书馆的隐迹纸

本手稿上发现的一部汇编的残篇，于１８２３年出版，内容包括一些法学家的论述以及皇帝敕令，此

等法学家如保罗帕比尼安、保罗、乌尔比安等。〔６０〕《梵蒂冈残篇》由３４１个片段构成，它是一部大书

的一部分，由不知名的可能是君士坦丁皇帝在位时期 （３０６—３３７）的法学家编成，然后在４世纪末

由其他人增补或完成。古典法学家的文本选自帕比尼安、保罗和乌尔比安，而入选的皇帝们的敕

令属于２０５年到君士坦丁在位的时期（最新近的是３６９—３７２年在位的瓦伦丁尼安、瓦伦斯和格拉

齐安的一个），它们被重编为加大的版本———可能对应于原初的版本。此举的实用目的可由其论

题（以标题指出）的体系顺序证明，在此等标题下分派有关材料，至少在留传给我们的部分如此。

所有的论题都只涉及私法。〔６１〕

８．李维的《罗马史》

李维被后人称为“史学家中的法学家”〔６２〕，他喜欢从法律的角度记述历史，故其《罗马史》保留

了不少法律掌故，其中包括对《十二表法》的记述。

９．优士丁尼《学说汇纂》

是优士丁尼的法典编纂成果之一，于５３０年编成，共有５０卷。它搜罗了３８位法学家包含在

１８９种作品中的学说。其总卷数为１４８７卷，共３００万行。这些法学家的一些作品援引或评注了

《十二表法》，从而将其条文或此等条文的大意保留下来。

１０．优士丁尼《法学阶梯》

也是优士丁尼的法典编纂成果之一，于５３３年编成，共有４卷。作为法律学校的初级教材使

用。其叙事好溯源，故也有援引《十二表法》甚至批评其用词不当的地方。

·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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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１．老普林尼的《自然史》

老普林尼（２３—７９）是一个博物学家。其《自然史》凡３７卷，属于百科全书式的作品，谈论天

文、地理、人种、动物、植物、农业、药物、矿物、冶金、艺术等。援引古希腊３２７位作者和古罗马１４６

位作者的两千多部著作，其中提到了《十二表法》。

１２．《摩西法与罗马法合论》

这是一部４世纪完成的比较犹太法与罗马法的著作，作者不明，他所为之汇编的时间被确定

在戴克里先在位末期或发生在君士坦丁统治期间。１５７０年它被发现于一个修道院，于１５７３年出

版。它其中保留了一些帕比尼安、保罗、乌尔比安、盖尤斯、莫特斯丁著作的残篇以及从《格里高利

法典》和《赫尔摩格尼法典》采集的敕令，把它们按卷和题排列，这些篇什只有第１卷的头１６题留传

给我们。该书又被称为《上帝之法》（ＬｅｘＤｅｉ），可以被界定为第一个“比较法”教科书的实例，因为

其目的在于对罗马法和古摩西法进行比较，以便证明罗马法来自摩西法，所以，摩西法优越于罗

马法。〔６３〕

１３．塔西陀的《编年史》

塔西陀（５５—１１７）是历史学家。他著有《历史》和《编年史》。后者记叙从１４年到６８年的罗马

史，其中转述了《十二表法》关于利息的规定。

１４．奥诺拉图斯的《维吉尔的作品评注》

奥诺拉图斯（ＭａｕｒｕｓＳｅｒｖｉｕｓＨｏｎｏｒａｔｕｓ）是公元前４２０年左右的语法学家。他专注于以旁批

的方式诠释罗马大诗人维吉尔的作品，包括对其《牧歌》和《伊尼阿德》的旁批，其中涉及《十二表

法》的规定，从而把它们保留下来。

１５．老伽图的《论农业》

老伽图（公元前２３４—前１４９）是罗马政治家，曾担任过监察官，但他也是一个作家，留有著作多

部，《论农业》为其中的一部，为谈论农场的经营之道之作。其中涉及《十二表法》的规定。

１６．拉特罗的《反卡提林纳的口才练习》

拉特罗（ＭａｒｃｕｓＰｏｒｃｉｕｓＬａｔｒｏ，公元前５７—前４）是奥古斯都时期的演说家，有《反卡提林纳的

口才练习》（ＤｅｃｌａｍａｔｉｏｃｏｎｔｒｏＳｅｒｇｉｕｍＣａｔｉｌｉｎａｍ）保留下来。Ｄｅｃｌａｍａｔｉｏ是一种修辞学练习，内容

是安排学生练习就特定主题写演说辞。其主题是想象的，涉及的人物是历史中的。这样的演说练

习大概分为两种，其一是倡议性的演说辞（Ｓｕａｓｏｒｉａ），其二是辩论性的演说辞（Ｃｏｎｔｒｏｖｅｒｓｉａｅ）。

１７．萨尔维亚努斯的《论神的治理》

萨尔维亚努斯（ＳａｌｖｉａｎｕｓｄｅＭａｒｓｅｉｌｌｅｓ）是马赛人，为５世纪的基督教作家，著有《论神的治理》

（Ｄｅｇｕｂｅｒｍａｔｉｏｎｅｄｅｉ），这是一部探讨基督教政治哲学的著作。

１８．马克罗比尤斯的《农神节》

马克罗比尤斯（ＡｍｂｒｏｓｉｕｓＴｈｅｏｄｏｓｉｕｓＭａｃｒｏｂｉｕｓ）是４３０年兴盛的拉丁作家，３９９—４００年担

任过西班牙行省的大区长官。他有《农神节》（Ｓａｔｕｒｎａｌｉａ）传世。该书为７卷的对话，记载的是于农

神节在普雷特克斯塔图斯（ＶｅｔｔｉｕｓＡｇｏｒｉｕｓＰｒａｅｔｅｘｔａｔｕｓ）的家里举行的一场学术讨论，像《阿提卡

之夜》一样博采。其第３、５、６卷涉及对维吉尔作品的评价。

１９．梅西安的《阿斯的分割》

梅西安（ＬｕｃｉｓＶｏｌｕｓｉｕｓＭｅｃｉａｎｕｓ，生于１１０—１１５年之间，卒于１７５年）是罗马附近的奥斯提

亚人，〔６４〕他是渡夫、助理、书记员行会的保护人。１３８年，在阿德里亚努斯皇帝治下担任过文书官。

·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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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东尼努斯·皮尤斯皇帝治下的大约１５９年，担任过学术股长和图书馆长。他教马尔库斯·奥

勒留（ＭａｒｃｕｓＡｕｒｅｌｉｕｓ）法律，因为他是奥勒留登基前的监护人。１５９—１６１年他担任埃及长官，１６１

年担任粮秣长官，负责向罗马运粮，然后担任亚历山大总督，１６６年担任执政官。〔６５〕１７５年，他被参

与ＡｖｉｄｉｕｓＣａｓｓｉｕｓ叛乱的士兵所杀。他著有《遗产信托》《公诉》，并收集了关于罗德海法的资料。

还写有关于度量衡的著作《阿斯的分割》（Ａｓｓｉｓ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约１４６）留世。〔６６〕该书是为未来的皇帝

马尔库斯·奥勒留写的，旨在教给他实用的知识。

２０．彭波尼·波尔菲利昂的《贺拉斯作品旁批》

波尔菲利昂（ＰｏｍｐｏｎｉｕｓＰｏｒｐｈｙｒｉｏｎ，２世纪或３世纪人）是生于非洲的拉丁语法学家和贺拉

斯作品评注家。《贺拉斯作品旁批》（ＳｃｈｏｌｉａＨｏｒａｔｉａｎａ）是对罗马诗人贺拉斯的诗歌的注释。

２１．昆图斯·科尔尼福丘斯的《献给盖尤斯·赫瑞纽斯的修辞学》

科尔尼福丘斯（ＱｕｉｎｔｕｓＣｏｒｎｉｆｉｃｉｕｓ，公元前８６—公元前８２年兴盛）是修辞学家。著有《献给

盖尤斯·赫瑞纽斯的修辞学》（Ｒｈｅｔ．ａｄＨｅｒ．）。此书被包括王晓朝教授在内的一些学者确定为西

塞罗所著。〔６７〕但昆体良援引的《献给盖尤斯·赫瑞纽斯的修辞学》的许多片段都标明来自科尔尼

福丘斯，〔６８〕应该认为昆体良的判断更有权威性，因为他在时间上离科尔尼福丘斯更近。由于《献

给盖尤斯·赫瑞纽斯的修辞学》讲的是法庭辩论艺术，所以它也提到一些法律规定，包括《十二表

法》的规定。

２２．诺纽斯·马尔切鲁斯的《诸说撮要》

马尔切鲁斯（ＮｏｎｉｕｓＭａｒｃｅｌｌｕｓ）是４世纪或５世纪的罗马与法学家，著有《诸说撮要》（Ｄｅ

ｃｏｍｐｅｎｄｉｏｓａｄｏｃｔｒｉｎａ）２０卷。如其名称所示，这是一部萃取百子学说的书，包括一些法律内容，例

如对西塞罗著作的片段的收录和评注。

２３．多纳图斯的《特伦求斯的〈阉奴〉评注》

多纳图斯（ＡｅｌｉｕｓＤｏｎａｔｕｓ）是修辞学家和语法学家，３５３年前后居住在罗马。特伦求斯是公元

前１６０年左右的罗马戏剧家，《阉奴》为其剧本之一。它是对梅南德尔以希腊文写成的一个剧本的

改写，内容由几个彼此勾连的阴谋构成。多纳图斯为这一剧本做评注，产生了如题作品。

２４．阿波罗纳里斯的《书信集》

阿波罗纳里斯（ＳｉｄｏｎｉｕｓＡｐｏｌｌｉｎａｒｉｓ，４３１—４８９）是高卢人，基督教作家和Ｃｌｅｒｍｏｎｔ的主教。

其《书信集》有９卷，反映了西罗马帝国末期的社情。

上述作者距离《十二表法》的年代较近，所以能记述一些《十二表法》的规定。他们的记述也较

可靠。

（二）还原的过程

文艺复兴之后，欧洲人燃起对古典文化的兴趣，引发了罗马法的复兴。《十二表法》作为罗马

法的重要源头当然引起了时人的注意，注意的方式之一是还原这个法律的文本。下列作者对这一

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１．雅克·虢多弗雷多的工作

此人也是《狄奥多西法典》的编者。他出生于一个法学世家，他的父亲丹尼斯·虢多弗雷多

（ＤｅｎｉｓＧｏｄｅｆｒｏｙ，１５４９—１６２２）是日内瓦大学的教授，后来成为斯特拉斯堡大学的罗马法教授，再

·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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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成为海德堡大学的教授和法律系主任。他编辑了《民法大全》（１５８３年出版于日内瓦）。雅克

于１６１６年在巴黎出版了《十二表法残篇》（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ａＸＩＩＴａｂｕｌａｒｕｍ）。该书分为论私法、论公法、

论墓葬法（Ｉｕｓｓａｃｒａ）以及补遗四个部分，根据史料还原了《十二表法》各表的条文。〔６９〕当然，还原

的结果比较粗糙。另外，雅克还在１６５３年出版了《４个市民法原始文献一册收》（Ｆｏｎｔｅｓｑｕａｔｕｏｒ

ｊｕｒｉｓｃｉｖｉｌｉｓｉｎｕｎｕｍｃｏｌｌｅｃｔｉ），其中的一个原始文献就是经他还原的《十二表法》。

２．海因里希·狄尔克孙的工作

狄尔克孙（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Ｄｉｒｋｓｅｎ，１７９０—１８６８）在１８２４年完成了再次的复原，在莱比锡出版了其研

究成果《对〈十二表法〉残篇的文本的过去的批评和复原尝试概览》。第一章：导论；第二章：有关

文献的历史；第三章：对《十二表法》的体系的观点；第四章：第一表和第二表的体系；第五章：第一

表的残篇；第六章：第二表的残篇；第七章：第三表和第四表的体系；第八章：第三表的残篇；第九

章：第四表的残篇；第十章：第五表和第六表的体系；第十一章：第五表的残篇；第十二章：第六表

的残篇；第十三章：第七表和第八表的体系；第十四章：第七表的残篇；第十五章：第八表的残篇；

第十六章：第九表和第十表的体系；第十七章：第九表的残篇；第十八章：第十表的残篇；第十九

章：第十一表和第十二表的体系；第二十章：第十一表的残篇；第二十一章：第十二表的残篇。最

后是附录：《十二表法》残篇列表。〔７０〕显然可见，狄尔克孙的还原工作进行得很细。首先考虑《十

二表法》整体的体系问题，然后以每两表为一个单位考察它们的微观体系问题。此等细致的研究

成果体现为一本７４０页的巨著。

３．鲁道尔夫·谢尔的工作

１８６５年，鲁道尔夫·谢尔（ＲｕｄｏｌｆＳｃｈｌｌ，１８４４—１８９３）在莱比锡出版了《〈十二表法〉的遗迹评

注》（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ｅｓｄｅｌｅｇｅＸＩＩ．ｔａｂｕｌａｒｕｍｓｐｅｃｉｍｅｎ）。其分为两章。第一章是“论对于《十二表

法》的记忆”；第二章是“前人对于《十二表法》的解释”。显然，这是一部综述性的著作，总结了前人

研究《十二表法》的成果。

４．莫里兹·沃依格特的工作

１８８３年，沃依格特（ＭｏｒｉｔｚＶｏｉｇｔ，１８２６—１９０５）在莱比锡出版了其《〈十二表法〉在其残篇中表

现出来的民法、刑法、民诉和刑诉的历史与体系》两卷，这是一部８７３页的大著。如题所示，它分别

研究了包含在《十二表法》中的民法、刑法、民诉和刑诉制度。在每个部门法的名头下，又展开更细

致的研究。例如，就民法而言，就包括了物法、债法、对他人的人格权三个板块。物法中包括了身

份法（自由权）和家庭法。〔７１〕

５．布农斯、特奥多尔·蒙森和奥托·格拉登维兹的工作

布农斯（ＫａｒｌＧ．Ｂｒｕｎｓ）、特奥多尔·蒙森（ＴｈｅｏｄｏｒＭｏｍｍｓｅｎ）和奥托·格拉登维兹（Ｏｔｔｏ

Ｇｒａｄｅｎｖｉｔｚ）于１９０９年在图宾根出版了《古罗马法原始文献》３卷，其中第一卷第二章收录他们还原

的《十二表法》，每个条文都说明了它们据以还原的原始文献。〔７２〕

６．李克波诺的工作

１９４１年，李克波诺（Ｓ．Ｒｉｃｃｏｂｏｎｏ）根据１９３３年发现的盖尤斯的片段修订了前人的还原本，将

之收录在《优士丁尼前的罗马法原始文献》一书中。这一版本比较权威，今人多采之。我对《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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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９〕

〔７０〕

〔７１〕

〔７２〕

Ｃｆｒ．ＪａｃｑｕｅｓＧｏｄｅｆｒｏｙ，犉狉犪犵犿犲狀狋犪犡犐犐犜犪犫狌犾犪狉狌犿 （Ｐａｒｉｓ，１６１６），ｐｐ．２ｓｓ．

Ｖｇｌ．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ＥｄｕａｒｄＤｉｒｋｓｅｎ，Ｕ犲犫犲狉狊犻犮犺狋犱犲狉犫犻狊犺犲狉犻狀犵犲狀犞犲狉狊狌犮犺犲狕狌狉犓狉犻狋犻犽狌狀犱犎犲狉狊狋犲犾犾狌狀犵犱犲狊

犜犲狓狋犲狊犱犲狉犣狑犾犳犜犪犳犲犾犉狉犪犵犿犲狀狋犲，ＨｉｎｒｉｃｈｓｃｈｅＢｕｃｈｈａｎｄｌｕｎｇ，１８２４，Ｌｅｉｐｚｉｇ．

ＭｏｒｉｔｚＶｏｉｇｔ，犇犻犲犡犐犐犜犪犳犲犾狀牶犌犲狊犮犺犻犮犺狋犲狌狀犱犛狔狊狋犲犿犱犲狊犆犻狏犻犾狌狀犱犆狉犻犿犻狀犪犾犚犲犮犺狋犲狊，狑犻犲犘狉狅犮犲狊狊犲狊

犱犲狉犡犐犐犜犪犳犲犾狀狀犲犫狊狋犇犲狉犲狀犉狉犪犵犿犲狀狋犲狀，Ｌｅｉｐｚｉｇ，１８８３．

ＦｏｎｔｅｓＩｕｒｉｓＲｏｍａｎｉＡｎｔｉｑｕｉ，Ｔｕｂｉｎｇａ，１９０９．



表法》的中译，依据的就是这个还原本。〔７３〕

７．克罗福德的工作

１９９６年，英国学者克罗福德（Ｍ．Ｈ．Ｃｒａｗｆｏｒｄ）在其ＲｏｍａｎＳｔａｔｕｔｅｓ第２卷中发表了其新的

《十二表法》还原，它根据新的研究成果写成，有不少推翻既定体系的安排。〔７４〕

（三）体系问题与曲解古人的可能

《十二表法》的各表本无标题，但周枏先生的译本冠以标题，这些标题实际上是对后人还原的

《十二表法》各表内容的概括。这些标题构成以下体系：

第一表，传唤；第二表，审理；第三表，执行；第四表，家长权；第五表，继承和监护；第六表，所有

权和占有；第七表，土地和房属（相邻关系）；第八表，私犯；第九表，公法；第十表，宗教法（应该是墓

葬法）；第十一表，前５表的增补；第十二表，后５表的增补。

如此，在前１０表的范围内，形成先程序法，后实体法；先私法，后公法；在私法中，先人法，后物

法的体系。

上述体系与人们熟知的罗马人论述法律的体系不一致。这样的体系有两个。第一个是谢沃

拉 萨宾体系，第二个是盖尤斯创立的法学阶梯体系。由此可以设想上述体系之曲解古人的可能。

下面介绍罗马人的两个论述法的体系。先说谢沃拉 萨宾体系。

颁布《十二表法》后，开始产生了进行法庭辩论的需要，在法庭辩论的过程中，法学家们对《十

二表法》进行解释并引申出相应的规则填补法律的漏洞，这些解释和法学家以不成文的方式创制

的法，被称作市民法。〔７５〕谢沃拉的《市民法》的体系如下。

第一编继承法。（１）遗嘱，遗嘱的订立；（２）继承人的指定；（３）剥夺继承权；（４）接受或放弃

遗产；（５）遗赠。

第二编人法。（１）婚姻；（２）监护；（３）待自由人；（４）家父权；（５）主人权；（６）解放自由人；

（７）附录：代理人和事务经管人。

第三编物法。（１）占有与时效取得；（２）不使用与自由权的时效取得。

第四编债法。（１）合同之债。Ａ．要物合同（或许只包括借贷）；Ｂ．买卖；Ｃ．租赁；Ｄ．附录：地

役权；Ｅ．合伙（也许还包括委任）。（２）私犯之债。Ａ．侵辱；Ｂ．盗窃；Ｃ．《阿奎流斯法》。〔７６〕

盖尤斯法学阶梯体系是人物讼体系，其中，讼被排在最后，恰恰与《十二表法》的诉讼前置主义

相反。

后人著作中说，该《市民法》的第一编讲遗嘱，第四编讲债，由此设定了两个还原坐标，其他的

坐标点根据想象和对古人的意识形态的了解设定。

但在上述还原《十二表法》的原材料中，据我所知，没有一个片段提供了这样的还原坐标，因

此，《十二表法》的结构上的还原基本依据后人的想象。

当然，这样的还原还是有３个比较客观的标准。

其一，盖尤斯的《〈十二表法〉评注》的论述顺序。人们认为这个顺序就是《十二表法》本身的顺

序。该书共６卷，根据勒内尔（ＯｔｔｏＬｅｎｅｌ）的还原，第１卷涉及传唤到法院、出庭担保、盗窃等；第

２卷涉及诉讼期日、拘押之诉等；第３卷涉及出卖家子、休妻、盗窃梁木等；第４卷涉及火灾、结社、

·９６·

徐国栋：《十二表法》的制定、灭失与还原（上）

〔７３〕

〔７４〕

〔７５〕

〔７６〕

徐国栋、阿尔多·贝特鲁奇、纪蔚民译：《十二表法新译本》，载《河北法学》２００５年第１１期。

Ｍ．Ｈ．Ｃｒａｗｆｏｒｄｅｔａｌ．，犚狅犿犪狀犛狋犪狋狌狋犲狊犐犐，Ｌｏｎｄｏｎ，１９９６．

Ｄ．１，２，２５．

Ｃｆｒ．ＦｒｉｔｚＳｃｈｕｌｚ，犛狋狅狉犻犪犱犲犾犾犪犵犻狌狉犻狊狆狉狌犱犲狀狕犪狉狅犿犪狀犪，狋狉犪犱狌狕犻狅狀犲犻狋犪犾犻犪狀犪犱犻犌狌犵犾犻犲犾犿狅犖狅犮犲狉犪

Ｓａｎｓｏｎｉ，Ｆｉｒｅｎｚｅ，１９６８，ｐ．１７２ｓ．也参见［美］哈罗德·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贺卫方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

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１６３页。



恶意的歌谣、地界、掉落的橡实等；第５卷涉及解释法律的规则（两个否定构成一个肯定）；第６卷涉

及要求返还之诉、争议、通婚权、质押、损害投偿等。〔７７〕就算盖尤斯的论述顺序就是《十二表法》本

身的顺序，如何在盖尤斯的一卷中分出《十二表法》的两表，也为今人的想象留出了广阔的空间。

而且还有一个信息量极小的第５卷留下了同样的空间。

其二，后人引用顺序的标准。例如，假定杰流斯的《阿提卡之夜》是按先后顺序引用《十二表

法》的。〔７８〕我们可以想象，这第二个标准多么脆弱！

其三，西塞罗提供的信息。《十二表法》以传唤到庭开头，以关于葬礼和坟墓的规定终结（按开

头的编纂设计，第十表是最后一表，后来收尾的两个表，众所周知，是继续性和补遗性的规定），都

是从西塞罗得知的。由此，“法典”以第一个进入与司法领域接触的活动开始（进入诉讼），以关于

人的法律生活的最后一个行为终结，构成一种“自然主义”的设计。

上面的还原反映出今人区分程序法和实体法的观念，区分公法和私法的观念，以及一定的部

门法观念，这种区分远古时期的罗马人是否有，值得怀疑。因此，存在对现在的还原法曲解古人的

担心。

意大利《十二表法》专家迪里贝尔多的文章反映了这种担心。

他认为按法的特定分支分配各表内容的做法值得怀疑，因为为了节约空间，各表都要写满，不

留空白，写满的内容不见得彼此间有逻辑联系。〔７９〕而当时的人们没有程序法与实体法区分的观

念，他们理解的公法和私法与我们理解的也不同。

英国罗马法学家彼得·斯坦有同样的担心，他认为，《十二表法》的体系性被１９世纪的法史学

家夸大了，它的原始文本的体系可能比这还乱。〔８０〕

结论：我们现在利用的《十二表法》的条文诚然来自古人不错，其结构到底来自古人还是我们

自己，就是一个说不清的问题。而结构对于正确理解一部法律非常重要。（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宾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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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意］迪里贝尔多：《关于时下对〈十二表法〉的研究现状的一些思考》，徐国栋译，载徐国栋主编：

《罗马法与现代民法》第３卷，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５３页。

参见前注〔７８〕，迪里贝尔多书，第５６页。

参见杨代雄：《德国古典私权一般理论及其对民法体系构造的影响———探寻我国民法典体系构造的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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